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71号
罪犯魏强，民族汉，1962年6月3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2017）闽0122刑初2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魏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责令返还会款31899855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7日作出（2017）闽01刑终122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2月13日起至2020年5月12日止。2017年10月26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刑期至2020年5月12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魏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96.5分，合计获得2496.5分，表扬3次。起始期2017年1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496.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该犯系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十五天。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魏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魏强予以减刑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72号
罪犯翁文辉，男，民族汉，1985年6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04年2月13日因犯抢劫罪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于2005年4月6日刑满释放。于2008年3月12日因犯聚众斗殴罪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于2008年7月19日刑满释放。因吸食毒品于2015年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
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2016)闽0181刑初11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翁文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附加处罚金二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500元。刑期自2016年7月15日起至2024年7月14日止。2017年1月9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1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92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四个月，现刑期至2024年3月14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翁文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0.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885分，合计获得1905.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45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翁文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翁文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73号
罪犯程国松，男，民族汉，1974年03月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职业。
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2017）闽0922刑初1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程国松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刑期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刑期自2017年1月12日起至2020年11月11日止。2017年7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程国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760分，合计获得2760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7年8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76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程国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程国松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74号
罪犯何达明，男，民族汉，1981年9月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宜州市，捕前系劳务人员。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闽07刑初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达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2016年7月30日起至2031年7月29日止。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2017）闽07刑初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何达明应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660647.4元。2017年10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何达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98分，合计获得2498分，表扬4次。起始期2017年1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49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何达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何达明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75号
罪犯郑松龄，男，民族汉，1978年10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2016）闽0902刑初4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松龄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6)闽09刑终46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12月4日起至2024年12月3日止。2017年2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1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929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4年6月3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郑松龄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9.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812分，合计获得1831.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39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郑松龄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松龄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76号
罪犯陈林城，男，民族汉，1965年1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古田县华强特钢有限公司职工。
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闽0922刑初3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林城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五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20000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30日作出（2017）闽09刑终58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11月21日起至2026年5月20日止。2018年2月23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林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843分，合计获得1843分，表扬3次。起始期2018年3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843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林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林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77号
罪犯胡孝银，男，民族汉，1976年4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霞浦县，捕前系无业。
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8）闽0981刑初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孝银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17年9月24日起至2022年9月23日止。2018年4月23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胡孝银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857.5分，合计获得1857.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5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857.5分。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胡孝银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孝银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 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78号
罪犯马振养，男，民族汉，1974年5月2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柘荣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5年4月23日因吸毒被柘荣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三日，曾于2015年6月12日被柘荣县公安局责令社区戒毒三年。
柘荣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2017）闽0926刑初字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马振养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附加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0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附加没收财产人民币20000元，罚金人民币5000元，责令被告人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350元。刑期自2016年7月30日起至2031年7月29日止。2017年6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马振养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50.5分，合计获得2450.5分，表扬3次。起始期2017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450.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5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马振养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马振养予以减刑五个月零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79号
罪犯陈家周，男，民族汉，1969年6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04年6月1日因犯盗窃罪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于2004年9月25日刑满释放。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1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家周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附加罚金人民币80000元，责令被告人赔偿被害人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39075.48元。刑期自2014年9月3日起至2029年9月2日止。2016年1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5月31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427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至2029年2月2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家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08.9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651分，合计获得2959.9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14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家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家周予以减刑六个月零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80号
罪犯张祖銮，男，民族汉，1989年3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6年6月15日因犯盗窃罪被古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于2016年7月25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2017）闽0922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祖銮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2017）闽09刑终41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10月22日起至2025年4月21日止。2017年11月8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张祖銮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55.5分，合计获得2455.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455.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祖銮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祖銮予以减刑六个月零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81号
罪犯罗国辉，男，民族汉，1976年6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宁化县，捕前系无业。因犯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罪于2000年7月28日被宁化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于2004年8月25日刑满释放。因犯赌博罪于2007年7月4日被宁化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于2007年8月2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7日作出（2010）宁刑初字第9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国辉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五十一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8日作出（2011）三刑终字第2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0年5月18日起至2023年5月17日止。2011年4月11日交付武夷山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6月13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南刑执字第1132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2016年5月6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7刑更940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十个月。2018年3月27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7刑更575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0年5月18日起至2021年1月17日止。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罗国辉于2009年2月至2010年1月间，伙同他人在宁化县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设赌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聚众斗殴。被告人系累犯；系主犯
罪犯罗国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461分，合计获得3491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5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69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罗国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罗国辉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82号
罪犯胡二娃，男，民族汉，1994年8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习水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2013）融刑初字第13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二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继续追缴犯罪所得退赔被害人。刑期自2013年8月6日起至2026年8月5日止。2013年12月27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6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74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十个月；2018年5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374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5年5月5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胡二娃于2013年7月间，伙同他人经预谋，携带工具窜至福清市音西街道等地乘车抢劫他人财物，共作案6起，数额共计人民币745元。
罪犯胡二娃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39.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906.5分，合计获得3146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459.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胡二娃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二娃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83号
[bookmark: _GoBack]罪犯覃恩阳，男，民族汉，1994年10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咸丰县，捕前系农民。曾于2007年5月15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于2009年8月6日刑满释放；于2010年6月10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于2015年5月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2016）闽0181刑初3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覃恩阳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15年11月6日起至2020年11月5日止。2016年6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9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74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0年5月5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覃恩阳于2015年9月14日，在福清市因琐事与被害人发生口角，双方约定在在某KTV楼下打架，遂电话纠结同案犯等多人携带砍刀赶到现场，互殴中，造成被害人轻伤一级。
罪犯覃恩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9.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288.5分，合计获得2348分，表扬1次。间隔期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626.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覃恩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覃恩阳予以减刑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84号
罪犯周在国，男，民族汉，1965年6月2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习水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1日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29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在国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2014年7月11日起至2021年7月10日止。2014年12月25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3月2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35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2018年7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564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0年9月10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周在国于2014年5月至7月间，在晋江市灵源街道等地，以金钱、财物引诱的方式，先后6次与被害人（2002年9月出生）发生性关系。
罪犯周在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74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786分，合计获得1860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426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周在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在国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85号
罪犯颜石春，男，民族汉，1985年4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8日作出（2014）蕉刑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颜石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责令退还被害人共281.7万元。刑期自2013年9月28日起至2026年11月27日止。2014年6月9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6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75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八个月；2018年5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382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三个月。现刑期至2025年12月27日。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颜石春于2008年至2013年4月，在宁德市蕉城区虚构电机配件生意利润很高，并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骗取周边朋友钱款，共计骗取现金达人民币281.7万元。
罪犯颜石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3.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777分，合计获得2830.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35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颜石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颜石春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86号
罪犯杨昌武，男，民族水族，1982年8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榕江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17日作出（2011）南刑初字第50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昌武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274112元附带民事赔偿61399元、对赔偿总额245598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9日作出（2012）泉刑终字第99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0年8月14日起至2028年8月13日止。2012年11月15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12月1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宁刑执字第1609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七个月；2018年5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372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6年7月13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杨昌武于2010年7月至8月间，组织多人在南安市康美镇兰田村草铺一租房内多次卖淫。于2010年8月11日23时许，与何树生的因嫖资发生纠纷，之后在南安市康美镇兰田村草铺一发廊门口，玉树村路口与他人发生打斗，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罪犯杨昌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92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506分，合计获得2598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10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昌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昌武予以减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87号
罪犯江松清，男，民族汉， 1973年9月2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柘荣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柘荣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2018）闽0926刑初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松清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2018）闽09刑终16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9月21日起至2022年11月20日止。2018年6月8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9月21日，被告人江松清在柘荣县吸食冰毒后无证驾驶小车在柘荣县城关路段追尾被害人的自行车，造成被害人抢救无效死亡。
罪犯江松清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862.1分，合计获得1862.1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862.1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江松清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江松清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 年 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88号
罪犯叶方杭，男，民族汉， 1981年9月2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霞浦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2日作出（2012）霞刑初字1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方杭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刑期自2011年11月1日起至2022年4月30日止。2012年6月6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7月29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88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六个月，现刑期至2020年10月31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叶方杭于2007年2月12日在霞浦溪南朋友家中伙同他人采用暴力手段强奸妇女。
罪犯叶方杭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877分，合计获得2877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6年9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69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5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叶方杭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方杭予以减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 年 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89号
罪犯金细良，男，民族汉， 1967年7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浙江苍南，捕前系无业。因犯故意伤害罪、盗窃罪、逃脱罪于1986年被苍南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因犯盗窃罪于1992年5月27日被苍南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1998年12月13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9日作出（2011）鼎刑初字第2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金细良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责令与同案共同退赔146000元返还被害人、与同案共同追缴入库264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31日作出（2012）宁刑终字第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1年5月30日起至2022年7月29日止。2012年3月6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3月2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宁刑执字第239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六个月；2017年3月28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36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0年8月29日。现属考察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 2011年4月13日21时许，被告人金细良伙同他人经预谋及事先踩点，潜入福鼎市桐山街道“翁泳华”“福洋”金店，盗走黄金、白银合计人民币628925.8元整。
罪犯金细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994分，合计获得2994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7年5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63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金细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金细良予以减刑三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 年 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90号
罪犯刘国品，男，民族汉，刘国品1975年7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乐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2015）长刑初字第5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国品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33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5年1月13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止。2015年12月9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5月3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379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八个月。现刑期至2026年5月12日。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4年12月14日和2015年1月的一天，被告人刘国品在长乐市将共计40克的冰毒甲基苯丙胺贩卖给他人。
罪犯刘国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81.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356.5分，合计获得2438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929.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国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国品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 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91号
罪犯张呀，男，民族汉，1989年12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务工。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08年9月4日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2009年2月7日刑满释放。系毒品再犯。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3日作出（2017）闽0902刑初5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呀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刑期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5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7年6月29日起至2020年10月28日止。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2018）闽09刑终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2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张呀于2017年6月期间，在宁德市，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明知是毒品氯胺酮，仍多次予以贩卖，数量计8.6348克，情节严重。
罪犯张呀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999.5分，合计获得1999.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3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999.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呀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呀予以减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92号
罪犯徐基贵，男，民族汉，1990年5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屏南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故意伤害、聚众斗殴、贩卖毒品罪于2010年12月13日被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判处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2014年4月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闽0923刑初11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基贵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刑期三年九个月，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73733.84元。刑期自2017年2月14日起至2020年11月13日止。2017年12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徐基贵于2014年11月27日，在屏南县棠口乡，积极参与持械聚众斗殴，期间驾车撞击他人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案发后有部分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取得部分被害人的谅解。
罪犯徐基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675.5分，合计获得2675.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675.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徐基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徐基贵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93号
罪犯张浩文，男，民族汉，1998年2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曾因吸食毒品于2017年3月5日被福安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因殴打他人于2017年6月28日被福安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犯罪时未满18周岁。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闽0981刑初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浩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刑期三年。刑期自2017年10月20日起至2020年10月19日止。2018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张浩文于2017年7月19日，在福安市，结伙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
罪犯张浩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861分，合计获得1861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5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861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7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浩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浩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94号
罪犯孙云，男，民族汉，1991年2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普安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5日作出(2015)涵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孙云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人民币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000元,追缴“诺基亚”牌手机及“三星”牌手机各一部，归还被害人。刑期自2014年8月5日起至2024年10月2日止。2015年6月1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11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861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七个月，现刑期至2024年3月2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孙云于2013年8月26日，窜至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塔下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窃取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3300元（含现金600元）；又于2013年12月11日，窜至莆田市涵江区梧塘西林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窃取他人财物，后为了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致被害人轻微伤。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
罪犯曾炳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75.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120分，合计获得4495.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3610.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孙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孙云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95号
罪犯韦高勇，男，民族汉族，1968年6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寿宁县。
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闽0924刑初1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韦高勇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300000元，追缴赃款人民币529000元。刑期自2017年6月22日起至2020年8月21日止。2017年12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韦高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502分，合计获得2502分，表扬2次。间隔期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50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韦高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韦高勇予以减刑三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96号
罪犯陈代楷，男，汉族，1963年4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农民。曾于2014年5月1日因吸毒被行政拘留十日；2014年10月21日因无证驾驶、吸毒被合并执行行政拘留二十日；于2015年3月28日因吸毒被行政拘留十五日。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2015）融刑初字第11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代楷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元。刑期自2015年3月29日起至2020年9月28日止。2016年1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7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568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三个月，现刑期至2020年6月28日。现属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代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92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541分，合计获得1733分，表扬2次。间隔期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246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代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代楷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97号
罪犯安劲辉，男，土家族，1985年6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铜仁地区德江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6年11月20日因盗窃被行政拘留十五日；于2015年9月4日因盗窃被行政拘留五日。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2017）闽0181刑初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安劲辉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刑期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个人退赔44919.45元，共同退赔120705元。刑期自2016年10月16日起至2027年4月15日止。2017年4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安劲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310.1分，合计获得3310.1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7年5月至2019年12月，获得3310.1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1月12日至2020年1月1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安劲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安劲辉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98号
罪犯陈圣在，男，汉族，1985年12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无业。曾于2010年10月15日因犯信用卡诈骗罪被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6）闽0102刑初7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圣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附加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2017）闽01刑终572号刑事判决，维持对陈圣在判决部分，并责令其退赔277888元的财产性判项。刑期自2015年12月9日起至2025年12月8日止。2017年7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圣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88.5分，合计获得2488.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7年8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488.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圣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圣在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199号
罪犯钟雨田，男，畲族，1997年7月2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周宁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闽0902刑初字5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雨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3000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679元。刑期自2017年5月19日起至2020年11月18日止。2018年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钟雨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83.5分，合计获得2483.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2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483.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钟雨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钟雨田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00号
罪犯陈长光，男，民族汉族，1970年6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人员。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12）宁刑初字第1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长光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附加退出赃款人民币9200元。刑期自2012年4月21日起至2026年4月20日止。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20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1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5月23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3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270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18年5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9刑更39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现刑期至2023年11月20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长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50.4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898.6分，合计获得3149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438.6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长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长光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01号
罪犯何道锋，男，民族汉族，1987年2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融刑初字第129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道锋犯抢劫、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附加罚金人民币五千元，退赔被害人人民币四千二百元。刑期自2015年8月11日起至2026年2月10日止。2016年1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5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394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刑期至2025年7月10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何道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9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207.2分，合计获得2246.2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825.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何道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何道锋予以减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02号
罪犯候国文，男，民族苗族，1979年2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云南省广南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7）闽0122刑初2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候国文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30000元，共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5900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4日作出（2017）闽01刑终128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11月24日起至2027年5月23日止。2017年12月8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候国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98.2分，合计获得2498.2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498.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候国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候国文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03号
罪犯倪红林，男，民族汉，1987年12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捕前系农民。曾于2008年10月13日因犯非法拘禁罪被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09年1月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23日作出（2011）晋刑初字第7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倪红林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责令共同退赔175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8日作出（2011）泉刑终字第81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0年11月23日起至2027年11月22日止。2011年11月21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5月2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宁刑执字第612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17年12月29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915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刑期至2025年12月22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倪红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2.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798.5分，合计获得2811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2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379.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倪红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倪红林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04号
罪犯钱须海，男，民族汉，1999年3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周宁县，捕前系学生。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闽0902刑初4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钱须海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2022年5月17日止。2018年11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钱须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264分，合计获得1264分，表扬2次。间隔期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26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钱须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钱须海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05号
罪犯张职川，男，民族汉，1985年6月2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屏南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7年8月20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屏南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2年3月28日因犯聚众斗殴罪被屏南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于2014年7月2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5）宁刑初字第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职川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附加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39901.6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9日作出（2016）闽刑终27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职川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2015年1月2日起至2025年1月1日止。2017年12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张职川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504分，合计获得2504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50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职川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职川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07号
罪犯任廷进，男，民族土家，1994年11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思南县，捕前系农民。犯罪时未满18周岁。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12）泉刑初字第24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任廷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其监护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1000元，并对赔偿总额445000元负连带赔偿责任。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4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169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1年10月10日起至2029年10月9日止。2013年9月9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3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9刑更87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9年4月9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任廷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26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391.9分，合计获得4391.9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7年5月至2019年12月，获得3976.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任廷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任廷进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08号
罪犯连加全，男，民族汉，1969年11月2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工人。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3日作出（2013）蕉少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连加全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刑期自2012年7月3日起至2024年1月2日止。2013年4月9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7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935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2018年4月2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302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10月2日。现属普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连加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1.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51分，合计获得2502.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06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943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连加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连加全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09号
罪犯申子华，男，民族汉，1969年9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金阳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2017）闽0122刑初4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申子华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教唆他人吸毒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8000元，继续追缴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1627元发还被害人，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7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7年3月14日起至2025年9月13日止。2017年12月8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申子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991分，合计获得1991分，表扬3次。间隔期18年1月至19年12月，获得1991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申子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申子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10号
罪犯张晓龙，男，民族汉，1993年2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屏南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1年12月20日因犯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被屏南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于2013年12月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闽0923刑初1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晓龙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17年5月4日起至2020年11月3日止。2017年12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张晓龙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84分，合计获得2484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48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晓龙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晓龙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 211号
罪犯吴运兴，男，民族汉，1986年12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平潭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日作出（2016）闽0181刑初14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运兴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4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6年9月3日起至2022年9月2日止。2017年1月9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1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951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4月2日。现属普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吴运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7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855.5分，合计获得1930.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9年0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448.5分。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运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运兴予以减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 月 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12号
罪犯陈顺钦，男，汉族，1954年4月2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长乐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5日作出（2015）长刑初字第14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顺钦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74237元。刑期自2014年9月23日起至2020年9月7日止。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5）榕刑终字第61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7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陈顺钦于2014年9月7日，因酒后索要酒席桌票一事与被害人发生争吵。后被告人陈顺钦从家中取来菜刀砍伤被害人，造成重伤二级、五级伤残。
罪犯陈顺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462分，合计获得4462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5年8月至2019年12月，获得446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 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顺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顺钦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2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13号
罪犯庄经香，男，汉族，1968年8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曾因吸食毒品分别于2013年8月1日、2016年9月23日被行政拘留十五日。于2013年11月26日，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非法持有毒品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于2015年6月19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系毒品再犯。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日作出（2017）闽0181刑初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庄经香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犯罪所得人民币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6年10月8日起至2031年10月7日止。2017年4月1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庄经香于2016年9月12日至2016年9月22日间福清市两次贩卖毒品冰毒给他人，共计涉案毒品116.01克。
罪犯庄经香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917.5分，合计获得2917.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7年5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917.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庄经香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庄经香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 月2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14号
罪犯施自利，男，汉族，1978年10月2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晋江市，捕前系无业。曾于1999年3月16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于2008年3月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2日作出（2013）晋刑初字第15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施自利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责令退赔相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刑期自2012年12月18日起至2026年6月17日止。2013年9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5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640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18年5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407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5年2月17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施自利于2012年12月5日至12月16日期间，伙同他人经预谋，携带剪刀等作案工具，采用卡脖子、胁迫等手段，劫取摩托车工财物，共实施作案六起，赃物合计价值35459元。
罪犯施自利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540分，合计获得257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14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施自利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施自利予以减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 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15号
罪犯胡利，男，汉族，1993年9月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习水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2013）融刑初字第13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利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犯罪所得予以退赔被害人。刑期自2013年8月6日起至2026年8月5日止。2013年12月27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8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053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8年5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405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至2025年5月5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胡利于2013年7月份，伙同他人在福清市音西街道多个地段以暴力威胁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先后抢劫6次，共计人民币745元。
罪犯胡利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6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075分，合计获得3121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60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胡利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利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 月 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16 号
罪犯叶衍禄，男，汉族，1975年4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南平市政和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9日作出（2012）周刑初字第1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衍禄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述。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4日作出（2013）宁刑终字第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2年5月22日起至2025年11月21日止。2013年3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3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278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2018年3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223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9月21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叶衍禄于1995年3月至6月间，伙同他人在福建省多地县经预谋策划，蒙面持械以暴力胁迫手段，抢劫客车2部，劫取现金26400元，金项链2条、手表2架，打伤多人。
罪犯叶衍禄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279分，合计获得3314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8年5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839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叶衍禄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衍禄予以减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 月2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17号
罪犯张永发，男，汉族，1993年8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湄潭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7日作出（2015）长刑初字第3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永发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2015）榕刑终字第106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4年12月31日起至2023年6月29日止。2015年10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7月2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444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18年11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955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8月30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张永发于2014年12月27日，和同案犯驾驶小车到长乐市金峰镇接被害人出去玩耍，后将被害人带至偏僻处，强行与被害人发生关系。系自首。
罪犯张永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6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186.4分，合计获得2242.4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75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永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永发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 月 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18号
罪犯王康，男，汉族，1990年9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桐梓县，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1日作出(2013)晋刑初字第8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康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6日作出(2013)泉刑终字第553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2年9月8日起至2025年3月7日止。2013年9月9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3月31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383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又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闽09刑更940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2年9月8日起至2023年11月7日止。现属宽管级管理罪犯。
罪犯王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07.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513.5分，合计获得3721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8年2月至2019年12月，获得3076.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康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19号
罪犯卢斌，男，汉族，1970年7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周宁县，捕前系周宁县咸村中心卫生院副院长。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2017)闽0925刑初第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斌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追缴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0000元上缴国库（已履行）。刑期自2017年9月18日起至2020年9月17日止。2018年6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管理罪犯。
罪犯卢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528分，表扬2次。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52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卢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卢斌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20号
罪犯万温生，男，汉族，1990年3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海南省儋州市，捕前系无业人员。
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4日作出（2017）闽0924刑初1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万温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0元，与同案犯共同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559732.5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4日作出（2018）闽09刑终12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2026年7月16日止。2018年4月23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万温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1817分，合计获得1817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5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817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万温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万温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 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21号
罪犯孙元松，男，民族汉，1985年12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开阳县，捕前系无职业。系从犯。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2014）宁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孙元松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850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7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3年11月18日至2028年11月17日止。2015年5月25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10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737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8年5月17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孙元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3.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136分，合计获得4159.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获得348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孙元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孙元松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 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22号
罪犯雷树希，男，畲族，1985年6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无业。系主犯。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29日作出（2011）蕉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树希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刑期十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8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9日作出（2011）宁刑终字第8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09年8月15日起至2023年5月14日止。2011年7月15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3年12月13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宁刑执字第780号刑事裁定，减刑一年二个月、2016年12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490号，减刑一年三个月，现刑期至2020年12月14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雷树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564分，合计获得4564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4194分。考核期内累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雷树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树希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23号
罪犯石明贵，男，民族汉，1975年2月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0年8月25日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1日作出（2011）鼓刑初字第5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石明贵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刑期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66910.5、港币1000元退赔各被害人。刑期自2011年2月20日起至2024年2月19日止。2011年9月15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1月1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宁刑执字第15号刑事裁定，减刑一年四个月、2016年5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568号，减刑一年九个月、2018年5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373号刑事裁定，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0年8月19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石明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43.4 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794.2分，合计获得3337.6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321.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扣10分。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石明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石明贵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 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24号
罪犯蔡少雄，男，民族汉，1989年2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捕前系健身教练。系自首。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2015）荔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少雄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刑期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2015）莆刑终字第2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4年10月27日起至2021年10月26日止。2015年6月23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3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107号刑事裁定，减刑六个月；2018年10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866号刑事裁定，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0年10月26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蔡少雄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00.9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789.3分，合计获得2090.2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340.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5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蔡少雄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少雄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 年 3月2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25号
罪犯张先建，男，民族汉，1982年7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捕前系农民。因犯抢劫罪、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于2009年3月3日被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于2015年6月2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3日作出（2017）闽0111刑初2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先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7）闽01刑终94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8月18日起至2022年2月17日止。2017年8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张先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85分，合计获得248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7年9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48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5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先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先建予以减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2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26号
罪犯林仙木，男，民族汉，1972年7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周宁县，捕前系务工。曾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3年3月3日被周宁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8日作出（2016）闽0925刑初2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仙木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刑期五年，赔偿附带民事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818778.92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5日作出（2016）闽09刑终17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12月2日起至2020年12月1日止。2016年7月1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7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614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四个月，现刑期至2020年8月1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林仙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64.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701.8分，合计获得2766.3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083.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仙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仙木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 年 3月 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27号
罪犯李成岩，男，民族汉，1963年3月3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2017）闽0181刑初2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成岩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刑期四年。刑期自2016年10月31日起至2020年10月30日止。2017年5月8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李成岩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256分，合计获得2256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256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6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成岩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成岩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 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28号
罪犯林琦，男，汉族，1978年4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2日作出（2017）闽0102刑初5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琦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责令退赔被害单位共计人民币415016.15元。刑期自2017年2月9日至2023年8月8日。2017年8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林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042分，合计获得3042分，表扬5次。起始期自2017年9月至2019年12月，获得3042分。共扣1次分。经教育后能自觉遵守监规。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琦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29号
罪犯饶玉顺，男，土家族，1987年12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印江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9日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23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饶玉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刑期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附加罚金人民币40000元，责令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295426元。刑期自2014年5月14日起至2028年5月11日止。2014年1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5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284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刑期至2027年12月11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饶玉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1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959.5分，合计获得4369.5分，表扬7次。间隔期2017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3558.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饶玉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饶玉顺予以减刑九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饶玉顺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30号
罪犯苏礼传，男，汉族，1970年10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屏南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3年12月21日因合同诈骗罪被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于2006年7月8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7）闽0902刑初2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礼传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刑期四年，附加罚金人民币50000元，退出赃款人民币330000元。刑期自2016年9月7日起至2020年9月6日止。2017年5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苏礼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664.5分，合计获得2664.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664.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苏礼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苏礼传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31号
罪犯陈建暖，男，汉族，1972年2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乐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03年4月30日因交通肇事罪被长乐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于2011年11月10日因盗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长乐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于2015年8月14日刑满释放；于2016年8月16日因吸食毒品被行政拘留十五日（未执行），系累犯。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闽0181刑初13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建暖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三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6日作出（2017）闽01刑终25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8月15日起至2025年11月15日止。2017年3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建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197分，合计获得3197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7年4月至2019年12月，获得319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建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建暖予以减刑七个月零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建暖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32号
罪犯黄金顺，男，汉族，1961年10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霞浦县，捕前系渔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2017）闽09刑初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金顺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刑期七年，附加罚金人民币4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8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2017）闽刑终2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金顺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附加罚金人民币3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8000元。刑期自2016年6月1日起至2022年5月31日止。2018年6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黄金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815.9分，合计获得1815.9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815.9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饶玉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金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33号
罪犯傅世霖，男，汉族，1984年3月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尤溪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盗窃罪于2001年10月被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
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1日作出(2011)鼓刑初字第5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傅世霖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6000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60000元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11年4月10日至2024年4月9日。2011年9月1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6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宁刑执字第632号刑事裁定，减刑一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16年9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9刑更1118号刑事裁定，减刑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刑期至2021年1月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傅世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645.9分，合计获得4645分，表扬6次。间隔期自2016年10月至2019年12月，获得4345分。共扣1次分。经教育后能自觉遵守监规。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0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傅世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傅世霖予以减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34号
罪犯郑林，男，汉族，1984年1月1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6年3月16日，因犯抢劫、抢夺罪被连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6000元，2014年12月17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4日作出(2017)闽0122刑初3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林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刑期自2017年5月7日至2020年8月6日。2017年9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郑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64分，合计获得2464分，表扬3次。起始期自2017年10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464分。共扣1次分。经教育后能自觉遵守监规。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郑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林予以减刑三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36号
罪犯陈忠镇，男，民族汉，1965年11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长乐，捕前系长乐市营前社区党委书记。
长乐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4日作出（2013）长刑初字第5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忠镇犯贪污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刑期十六年六个月，附加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日作出（2014）榕刑终字第740号刑事裁定，发回长乐市人民法院重新审判。长乐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7日作出（2015）长刑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忠镇犯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刑期十二年，附加没收财产人民币二十八万元。刑期自2013年7月5日起至2025年7月4日止。2015年12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5月31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367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七个月。现刑期至2024年12月4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忠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9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611.2分，合计获得2701.2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211.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忠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忠镇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37号
罪犯朱玉茂，男，民族汉，1951年1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8日作出（2012）寿刑初字第13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玉茂犯拐卖人口罪，判处有期徒刑刑期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自2012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8月19日止。2013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5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宁刑执字第642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17年4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228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刑期至2020年12月19日。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朱玉茂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8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020分，合计获得3400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获得276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朱玉茂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朱玉茂予以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38号
罪犯贾小波，男，民族汉，1980年3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渠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7日作出（2018）闽0104刑初6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贾小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刑期自2018年1月7日起至2020年7月6日止。2018年10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贾小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012.05分，合计获得1012.5分，表扬1次。间隔期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012.5分。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贾小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贾小波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39号
罪犯黄序明，男，民族汉，1992年1月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捕前系无业。
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2017)闽0102刑初7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序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罚金已缴纳）。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8)闽01刑终641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2017)闽0102刑初767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2018)闽0102刑初7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序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罚金已缴纳）。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9)闽01刑终501号刑事判决，维持对黄序明的定罪量刑部分。刑期自2016年12月13日起至2020年6月12日止。2019年6月26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刑期至2020年6月12日。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黄序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60.5分，合计获得460.5分，表扬0次。间隔期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460.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序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序明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40号
罪犯吴吕斌，男，民族汉，1997年5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无业。2017年1月13日因无证驾驶被寿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3日并处罚款200元。
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2019)闽0924刑初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吕斌犯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开设赌场，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附加罚金18000元（已缴清），追缴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13180元（已缴清），没收扣押在案的二台电脑主机、二部手机。刑期自2018年7月22日起至2020年7月21日止。2019年5月8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吴吕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72.5分，合计获得472.5分。间隔期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获得472.5分。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吕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吕斌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吕斌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41号
罪犯应飞宇，男，民族汉，1996年12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瓯，捕前系务工人员。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闽0104刑初8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应飞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附加罚金人民币5000元。刑期自2018年7月30日起至2020年7月29日止。2018年12月1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刑期至2020年7月2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应飞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944.5分，合计获得944.5分，表扬0次。间隔期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944.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应飞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应飞宇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42号
罪犯史晓东，男，民族汉， 1986年1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扶风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闽0121刑初5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史晓东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7月2日起至2020年7月1日止。2019年2月1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史晓东于2018年7月1日，驾驶重型卸货车途径福诏高速公路路段时，违反交通信号灯，与另一小车碰撞，致一被害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院后死亡。
罪犯史晓东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768.5分，合计获得768.5分，表扬1次。间隔期2019年3月至2019年12月，获得768.5分。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史晓东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史晓东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43号
罪犯吴炳华，男，民族汉， 1988年5月1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个体。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2018）闽0902刑初4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炳华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追缴共同违法所得69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8年1月26日起至2020年7月25日止。2018年12月1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8月开始，被告人吴炳华在宁德市伙同同案人入股某养生馆，并招聘卖淫女在店铺内从事卖淫活动。
罪犯吴炳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935分，合计获得935分，表扬1次。间隔期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93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炳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炳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 年 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44号
罪犯刘许荣，男，民族汉， 1982年1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周宁县，捕前系个体。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2018）闽0902刑初4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许荣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刑期自2018年1月25日起至2020年7月24日止。2018年12月1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刘许荣于2017年8月开始至2018年1月间，在宁德市伙同同案人入股某养生馆，并招聘卖淫女在店铺内从事卖淫活动。
罪犯刘许荣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913.5分，合计获得913.5分，表扬1次。间隔期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913.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累计扣0分。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许荣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许荣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45号
罪犯许棋平，男，民族汉，1973年11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资溪县，捕前系经理。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87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棋平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闽01刑终59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8月2日起至2020年5月1日止。2019年6月1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许棋平于2015年3月至2017年8月28日，在福州市晋安区伙同同案人在某场所内从事协助组织卖淫活动。
罪犯许棋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72.5分，合计获得472.5分，表扬0次。间隔期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472.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许棋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许棋平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46号
罪犯钟涛，男，畲族，1997年6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武夷山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2017）闽0102刑初7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8）闽01刑终641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闽0102刑初767号刑事判决，发回重审。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2018）闽0102刑初7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已履行）。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9）闽01刑终501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对钟涛的判决。刑期自2016年12月13日起至2020年6月12日止。2019年6月26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10月至12月，被告人钟涛等人在福州市在同案人的雇佣下，冒充业务员或客服向他人推荐股票，谎称可以拉升股票，帮助客户赚钱，骗取共计47名被害人钱财，被告人钟涛涉案金额439000元。
罪犯钟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87.5分，合计获得487.5分，表扬0次。间隔期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487.5分。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钟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钟涛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 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47号
罪犯李伟，男，民族汉，1998年2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2019）闽0104刑初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刑期一年十个月。刑期自2018年9月28日起至2020年7月27日止。2019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李伟于2018年7月22日，在福州市仓山区，伙同他人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致一人轻伤，三人轻微伤，情节恶劣。
罪犯李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677分，合计获得677分，表扬1次。间隔期2019年4月至2019年12月，获得67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伟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48号
罪犯林翔竑，男，汉族，1999年7月2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罗源县，捕前系福州市托克拉克酒吧员工。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闽0102刑初8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翔竑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刑期二年三个月。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9）闽01刑终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4月10日起至2020年7月9日止。2019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林翔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637分，合计获得637分，表扬1次。起始期2019年4月至2019年12月，获得63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翔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翔竑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翔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49号
罪犯魏斌，男，民族汉，1991年1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30日作出（2018）闽0922刑初2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魏斌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刑期自2018年4月9日起至2020年7月8日止。2018年10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魏斌于2018年4月8日，在古田县与被害人因资金问题发生纠纷，使用打火机放火烧屋子。
罪犯魏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021.5分，合计获得1021.5分，表扬1次。间隔期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1021.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魏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魏斌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50号
罪犯俞居宽，男，民族汉，1991年11月2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农民。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3日作出（2018）云0111刑初50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俞居宽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又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云0111刑初509号刑事裁定，撤销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1刑初509号刑事判决书中对罪犯俞居宽宣告缓刑二年的执行部分，对罪犯俞居宽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二年。刑期自2018年12月19日起至2020年7月18日止。2018年12月24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俞居宽于2017年8月起，在昆明市伙同同案人通过网络邀约他人参与网络赌博的方式，非法盈利。
罪犯俞居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939分，合计获得939分，表扬1次。间隔期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获得939分。
本案于2020年 2月20日至2020 年2月 26 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俞居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俞居宽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 2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51号
罪犯许强，男，民族汉，1991年3月1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沙县，捕前系职员。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闽0102刑初8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强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刑期自2018年3月30日起至2020年7月29日止。同案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9）闽01刑终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2019年3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许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673.5分，合计获得673.50分，表扬0次。间隔期2019年4月至2019年12月，获得673.5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许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许强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2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52号
罪犯陈益聪，男，民族汉，1992年8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浦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2017）闽0102刑初7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益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被告人同案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8）闽01刑终641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闽0102刑初767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2018）闽0102刑初7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益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罚金已履行）。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9）闽01刑终501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2刑初778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陈益聪的定罪量刑。刑期自2016年12月13日起至2020年5月12日止。2019年6月26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益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63.5分，合计获得463.5分，表扬0次。间隔期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463.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益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益聪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2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53号
罪犯夏勋平，曾用名夏家程，男，汉族，1984年10月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个体经营户。曾于2016年2月29日因犯赌博罪被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4日作出（2019）闽0924刑初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夏勋平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已履行），扣押在案的赌资违法所得5532109.8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履行）。刑期自2019年5月15日起至2020年7月4日止。2019年6月26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夏勋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413分，合计获得413分。间隔期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41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夏勋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夏勋平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 254号
罪犯陈思鉴，男，汉族，1989年2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周宁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2018）闽0925刑初1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思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000元上缴国库，附带民事赔偿人民币184454.38元，并对赔偿总额184454.38承担连带责任。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9）闽09刑终12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月19日起至2020年7月18日止。2019年3月8 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思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682分，合计获得682分，表扬1次。间隔期2019年4月至2019年12月，获得68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思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思鉴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 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55号
罪犯黄玉顺，男，民族汉，1957年5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闽0104刑初8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玉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刑期二年，附加罚金3000元人民币。刑期自2018年7月7日起至2020年7月6日止。2018年12月24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黄玉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900分，合计获得900分，1个表扬。起始期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获得900分，1个表扬。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1月13日至2020年1月1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玉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玉顺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256号
罪犯吴斌，男，汉族，1987年1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8年4月5日因殴打他人被厦门市公安局嘉莲派出所处以行政拘留五日。
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9）闽0924刑初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斌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刑期一年一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60436元。刑期自2019年6月13日起至2020年6月12日止。2019年6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吴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26.5分，合计获得426.5分，表扬0次。间隔期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得426.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月2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斌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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